
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

（2024 年 2802 号）

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《关于食品监督抽检信息的通

告》(2025 年第 1 号)，涉及我市 2 家经营单位。现将不合格食

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：

一、东莞市谢岗心菜篮子生鲜超市销售的“小黄姜”（购

进日期：2024-10-23）

（一）东莞市谢岗心菜篮子生鲜超市销售的“小黄姜”（购

进日期：2024-10-23），噻虫胺项目不合格。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该超市进行立案调查。当事人经

营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“小黄姜”的行为，违

反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五条第一

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，

构成经营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的

行为。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，如实交代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

进货单据、供应商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检测报告等证据材料。当事

人在购进上述“小黄姜”后直接进行销售，当事人履行了进货查

验义务，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，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

错，符合《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》

第六条和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，我局决定对当事人经营农药残

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的行为不予行政处

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、《食

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四十八条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，综合本案事实



和裁量，我局决定对当事人经营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

限量的食用农产品的行为不予行政处罚。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：

东市监处罚〔2025〕280217D01 号。

（三）该超市在收到不合格食品检验报告后，对超市内的农

产品进行排查分析，查找原因。该超市称在进货和销售时未对该

批次“小黄姜”（购进日期：2024-10-23）违法添加物质，并在

常温、通风的条件下贮存和销售，因此其噻虫胺项目不合格应该

是供应商之前的环节造成的。

（四）我局接到不合格《检验报告》后，将不合格食品有关

情况通报供货商所在地的监管部门。

二、东莞市谢岗智全河粉档销售的“河粉”（购进日期：

2024-11-20）

（一）东莞市谢岗智全河粉档销售的“河粉”（购进日期：

2024-11-20），脱氢乙酸及其钠盐(以脱氢乙酸计)项目不合格。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该档口进行立案调查。当事人经

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“河粉”的行为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，构成经营超范围使

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行为。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，如实交

代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进货单据、供应商营业执照复印件、生产

许可证复印件和产品出厂检验报告等证据材料。当事人在购进上

述“河粉”后直接进行销售，当事人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，并能

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，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，符合《东

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六条和第

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，我局决定对当事人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

加剂的食品的行为不予行政处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

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



百三十六条的规定，综合本案事实和裁量，我局决定对当事人经

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行为不予行政处罚。《不予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：东市监不罚〔2025〕280208D01 号。

（三）该档口在收到不合格食品检验报告后，对档口的食品

进行排查分析，查找原因。该档口称在进货和销售时未对该批次

“河粉”违法添加食品添加剂等，脱氢乙酸及其钠盐（以脱氢乙

酸计）项目不合格应该是生产违规使用添加剂造成的。

（四）我局接到不合格《检验报告》后，将不合格食品有关

情况通报供货商所在地的监管部门。

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谢岗分局

2025 年 3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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